设备购销合同

合同编号：KQ20100518
供方： 贵州省科学器材服务中心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 贵阳

需方： 贵州省森林病虫检疫防治站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2010 年5月19日

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贵州明城招标有限公司的《中标通知书》（明诚通[2010]ZG2010）及相关法律规定，经过协商后达成以下协议：
1、 产品名称、生产厂家、型号技术指标、数量、金额（人民币138,575.00元）：

	序号
	品名
	生产厂家
	型号及规格
	数量
	单价
	合计价
	备注

	1
	检验工具箱
	西安市狄寨农林植保仪器厂
	检验工具箱
	100套
	724.5
	72,450.00
	

	2
	诱虫灯
	济南祥辰科技有限公司
	XC-P-P3
	275台
	264.5
	66,125.00
	

	合   计:  壹拾叁万捌仟伍佰柒拾伍元整￥138,575.00


二、质量要求技术标准：所供设备符合国家质量标准，供方负责安装使用的技术培训，并认真解决安装和使用中出现的问题。
三、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期限：从验收合格之日免费保修12个月，并终身维修（易损件及人为因数损坏除外）。

四、交（提）货方式：供方负责将货物送9个地州市所在地，具体数量由需方在发货前提供。收货单位为地州市森林病虫检疫防治站。

五、运输方式及费用：汽车运输，运费、上下车费全部由供方负责。
六、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和费用负担：按出厂包装，不回收。

七、验收方式：所有设备按投标文件配置提供，需方按生产厂家出厂检验标准及技术指标和设备装箱清单点货验收（诱虫灯要求通电验收），货物当场开箱验收合格，收货单位在验收单上签字盖章。 

八、结算方式及期限：合同生效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交货。供方凭需方的验收单，在十五个工作日内，需方向供方支付95％货款（￥131,646.00）；一年后无质量问题和售后服务没有大的问题，需方支付余款（￥6929.00）。
九、违约责任：按国家合同法执行。
十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：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十一、其他约定事项：合同一式陆份；供方叁份，需方贰份，招标公司壹份。

	供  方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贵州省科学器材服务中心
单位地址：贵阳市解放路234号

法定代表人： 

经办人：

电话：0851-5560777-819 
传真：0851-5568455

开户银行：贵阳市商业银行南厂路支行

帐号：10530120540000094
税号：520100429200136
	需  方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 贵州省森林病虫检疫防治站
单位地址： 

授权代表人：

经办人：

电话：

传真：

开户银行：

帐号：

税号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效期限：至2011年5月17日
补 充 协 议

供方： 贵州省科学器材服务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需方： 贵 州 省 林 业 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供需双方根据贵州省贵财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签发的GZGC-2007-09B中标通知书，就涉及其中相关事项，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：
一、品目2第2项：调查工具。因招标书中无具体指标，我中心投标的调查工具与用户要求偏差较大，根据用户要求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一致同意将品目2第2项调查工具放弃，其他品目均按投标品目执行。

二、应需方要求，供方另为需方购置集思宝E718型GPS林业软件20套，每套单价人民币300元，20套共计人民币6000元，如超额由需方另行购置。
供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方（盖章）：

贵州省科学器材服务中心             贵州省林业厅

日期：2007年6月25日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07年6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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